附件：

燃气安全监督员考核细则

1、对辖区内新出现违建的考核：发现或得知有新违建不主动劝阻并及时处理、上报的扣100元，一个月内未能消除的扣200元，依次类推。

2、对辖区内出现施工损坏燃气管线或对燃气管线安全构成威胁等情况的考核：发现或得知后配合市燃气管理处取得确凿证据并且能够对施工损坏燃气管线的肇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的，由市燃气处给予200元的奖励。

3、对辖区范围内发现燃气漏气现象或发生燃气事故，立即拨打12319报修，并报区安监局者不扣钱；当日未上报者扣100元，3日未上报者扣200元。

4、定期巡查辖区内是否有“黑气点”或者送气车（含卡车、面包车）向“黑气点”供气情况的考核：如果有对记下车牌号并摸清其送气规律或摸清“黑气点”瓶库情况并配合市燃气管理处查处的，由市燃气管理处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奖励。对下达的“黑气点”专治任务，协助市燃气密摸清房东情况的不扣钱，3个月内未能提供房东情况的扣100元，以后每超一月加扣100元，依次类推，协助市燃管处对房东进行立案查处的，由市燃气管理处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5、及时填写定期巡查情况记录并于次月10日前上报，不按时上交定期巡查情况记录的扣100元；一个月不交的扣300元，两个月不交的补贴经费全部扣完。

6、加强对社区安全用气的宣传。每年在本街道内组织两次以上（含两次）的社区宣传，每少1次扣300元。本年度内所管范围内达到“无违建占压燃气管线、无非法经营燃气点”“两无”社区的由市燃气专治办给予表彰和奖励。

7、区安监局每月对燃气安全监督员进行考核，并上报市燃气管理处，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对各街道燃气安全监督员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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